LB S IR TG B L
114 B fi 3 % 43545

e 2 P R

FABETFEL BT R SRR HRAASW (113ERBEF H3

68675.) » Fl#L p v o8 > ﬂmga ufs?%’z J | (ﬁ'

B 114223 2 3 %10845L) - £ 2 5@ ¥ F 245 0 E
b A e

Ry zje i@ I REG R > R WRIIT > o d f1P1 &0 1

S AEPRETD 2 ;’é.:b%\ , Kﬁ; ;ﬁ;ﬁ%\‘”&/}&? &}E-’é. Fd 223 Ao
EHEARAPFELP O~ FD O ERH R AL T LET A
BpEAesd | b B ARSI R AR TR (%
)

=~ e

AL T s > e R28AFE L EREAREG T B o
Ehig 2k 2 2@ F s 2 16 0 | BRI LIRS AID
FE AR ETRA CHRP L LRE S TR
621 B 20 paEH A o
(E)“lﬁ"lf B AT Fké@ ﬁ?

g_”'ﬁr
F_L

izlx %fﬁiéi"'

%— 7



AR R F R EBA TR A F R 2Rk Bded
~ ATon 2 A o I;ﬂfr\_—'% FLE &2 478 R o

=~ R EFDEFA4905 F 278 ~ % 37E ~ 545405 F 278 0 iE
3 B Ao el o .

A Fp X EE 2 pAR20Pp N o e AR
FERk (B R ) 0 PR AR RS FH S 2R

ek
[—
Pim
DO
f—
3

[e]

J~/‘—1_ ﬂgbh’}ﬁlﬂ\_'fiﬂ
oh PR B A RN L B 820p P e AR RE Rk TR
Frit EfBI2d o ;E_!;f\,!rgc;i:_r 2519 o :ﬁ T P REP R R B A20P
R A HEd 2 (O FREEFEA 2 AEKGE L) T p &
F P BFIR ) o

FIEA G LA H o el BTG W AT R 10F T
EIREFF o IEUTFHHAI RS0 AT I &

ERRERTIRBFIREEALRS

113# & @ F % 368675
A 4 MKz

ITHEFIEAREGTRE R EMAME  RERANTF W
Rl B R R BRI AT IE A AT

FRE



|

J

_ﬁ
B
il
N
o

|

%%ﬁﬁh%ﬁ%@&&ﬁ“QQS#LQﬁéwﬁ’*
1317 23p 21p#304 3% » K % 2 5 75000-005L =
3227 OO % OOk 000@0%4»”% iR B
Bi"li}*%ﬁ Bik& RT3 o MM A RIL
,#EL, v ,\ﬁﬁﬁgfﬁa.l)@.iﬁﬁﬁpx ~ ¢b
TH TR ED P B PP
g%M;& FE R ALLAHER A
T FAHRGE S REVKEBE B 2 %
r?m e IR RS a2 *‘—ﬁf =ITICAI B 2t
+ PR T AL ) L EER AL
- ¥ F T «‘fpif’&‘g a5 %ﬂj“}éﬁ%ﬂ oy
RlEEF ¥ 13 B it 37 - %"*iﬁu%*‘ BB
S SRR R 2 B ip v h-10a A s Hrd o
v BrER - K52 -g— ;f oﬁ;ﬂmﬂ B E &
AfeJepE s T ;g,‘rii%a«;&k EE 4 o 30

2|
[y

-

<l
\m

|

'%\g. pr
S

BoG o
B

-

—

g} \1“3\. -rpo} F_L

\—3 R

b =k o

$¥ﬁ%‘ﬁ%\
=

& oomfp 3

TN ;:ﬂ

b~
qkﬂ“g‘?ﬂ‘? A

s e
"

Lo @ o
.:;—E’.\A‘-

7
ol
0}
P2

| #
O1 &~
I

|
f—
o
N
3*/

q‘l‘

m\,

1+
= TE

o

|
3
W
PR
QW\-{_
\l‘

\

37
Ak m
Ay
ft.
4
PN
LA
—%"%7
3
o
<
N
ek
=1
o
ﬁ
F

I
'~
X
x

5’”}\‘;7 ;E}’ NEpA

EIT P T
|

% ¢
Wolg S By W ol
P Ty o

m&t vﬁli (™

SfORE T e g oW

[e
3

o s i

A K W EY 2 pw RO PIPEREF o

LTFRIA A BT EGE G P AR A Ra g FIAR D RER
¢ 2 gy BT ERLE -

FRALFERFE FERIE|(FP AZIRFL5EE RS B
igmﬁ&ﬁpﬂz @

d i Ty .

EACE I ’*ai%ﬁ-?i—'él'? :
7B AR R B3

B R
B -

‘L'M- (J-

A RTRE g FIA KD AR
7 -

ARG L LAT MM
CRRERELFRRF X

FEF R F IR R ROR L
BALI3EGY 2TP ~ £ A F R M
B 4 gk AL FRIBEG 2. -
191p ~6727p ~6728p ~ 10|

IS S "l\-t-

1\\+—"l

=R



(\ER)

P16p ~10% 18p ~114& 22 14| »v114# 27 18p &% + R T &
P2724p ~375p ME 2B L B E]
ZpE 114827 275 am%:s FAK L E G T o
F % 1140251049530 % 2 11>
N LY T qu;‘z FORAEIS B2 A REG T I o
AN AF R B F A R kAR F 2R
s Nl i
ERNNT R A S B R R B T A

£ 2 @ 114

TS
()]
=
g
pa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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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坤雄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審易字第1084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坤雄犯過失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坤雄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害罪。　　
　㈡被告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堪認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專業公車駕駛，駕駛公車上路，本應遵守如附件所示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竟疏未注意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造成告訴人受有如附件所示之重傷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本案過失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有意與告訴人洽談賠償事宜，經本院安排調解後，雙方因金額差距過大以致無法達成和解(見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並考量被告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檢察官鄭舒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吳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沂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
　　被　　　告　陳坤雄





上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坤雄任職於東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公車司機，於民國113年1月23日2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公車，在高雄市○○區○○路000○0號站牌前停靠，開啟車門讓乘客上下車時，適有乘客詹林金鳳欲下車，陳坤雄本應注意公車乘客上下車之狀況，且公車關門前應先觀看車內、外後照鏡，待乘客下車並確實離開車門後，始得將車門關閉起駛，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詹林金鳳是否確實下車離開即關門起步駛離，致詹林金鳳遭公車車門夾住後倒地拖行，因而受有右側脛骨幹粉碎移位IIIC型開放性骨折（最後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右側尺骨肱骨脫位、右側手部第一掌開放性骨折、指掌關節沾黏變形、活動功能障礙、右側橈骨第I型開放性骨折、骨盆及恥骨右上邊緣閉鎖性骨折、右腳踝骨曝露之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背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踝垂足變形之重傷害。嗣陳坤雄於事故發生後，警方前往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詹林金鳳委任其子詹麗翰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坤雄於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詹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其母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導致右側膝下截肢之事實。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資料各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3張

		證明本案車禍發生經過及現場、車損狀況等事實。



		4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3年6月27日、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3年6月21日、6月27日、6月28日、10月16日、10月18日、114年2月14日、2月24日、3月5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14年2月2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251049號函文各1份

		1.告訴人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所受傷勢情形。
2.告訴人於案發後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就醫，並於114年2月18日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屬於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稱之重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又被告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坤雄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686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

：114年度審易字第1084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坤雄犯過失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坤雄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之自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

    自首情形記錄表」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

    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害罪。　　

　㈡被告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時，在

    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堪認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

    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專業公車駕駛，駕駛

    公車上路，本應遵守如附件所示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竟疏

    未注意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造成告訴人受有如附件所示之

    重傷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

    兼衡被告本案過失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有意與

    告訴人洽談賠償事宜，經本院安排調解後，雙方因金額差距

    過大以致無法達成和解(見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

    並考量被告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其如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檢察官鄭舒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吳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沂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

　　被　　　告　陳坤雄





上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坤雄任職於東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公車司機，於

    民國113年1月23日2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公車

    ，在高雄市○○區○○路000○0號站牌前停靠，開啟車門讓乘客

    上下車時，適有乘客詹林金鳳欲下車，陳坤雄本應注意公車

    乘客上下車之狀況，且公車關門前應先觀看車內、外後照鏡

    ，待乘客下車並確實離開車門後，始得將車門關閉起駛，而

    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詹林金鳳是否確實

    下車離開即關門起步駛離，致詹林金鳳遭公車車門夾住後倒

    地拖行，因而受有右側脛骨幹粉碎移位IIIC型開放性骨折（

    最後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右側尺骨肱骨脫位、右側手

    部第一掌開放性骨折、指掌關節沾黏變形、活動功能障礙、

    右側橈骨第I型開放性骨折、骨盆及恥骨右上邊緣閉鎖性骨

    折、右腳踝骨曝露之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背開放性傷口

    5-10公分、腳踝垂足變形之重傷害。嗣陳坤雄於事故發生後

    ，警方前往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對於未發覺

    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詹林金鳳委任其子詹麗翰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

    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坤雄於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詹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其母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導致右側膝下截肢之事實。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資料各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3張 證明本案車禍發生經過及現場、車損狀況等事實。 4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3年6月27日、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3年6月21日、6月27日、6月28日、10月16日、10月18日、114年2月14日、2月24日、3月5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14年2月2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251049號函文各1份 1.告訴人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所受傷勢情形。 2.告訴人於案發後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就醫，並於114年2月18日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屬於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稱之重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

    又被告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

    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坤雄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審易字第1084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坤雄犯過失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坤雄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害罪。　　
　㈡被告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堪認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專業公車駕駛，駕駛公車上路，本應遵守如附件所示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竟疏未注意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造成告訴人受有如附件所示之重傷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本案過失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有意與告訴人洽談賠償事宜，經本院安排調解後，雙方因金額差距過大以致無法達成和解(見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並考量被告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檢察官鄭舒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吳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沂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
　　被　　　告　陳坤雄





上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坤雄任職於東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公車司機，於民國113年1月23日2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公車，在高雄市○○區○○路000○0號站牌前停靠，開啟車門讓乘客上下車時，適有乘客詹林金鳳欲下車，陳坤雄本應注意公車乘客上下車之狀況，且公車關門前應先觀看車內、外後照鏡，待乘客下車並確實離開車門後，始得將車門關閉起駛，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詹林金鳳是否確實下車離開即關門起步駛離，致詹林金鳳遭公車車門夾住後倒地拖行，因而受有右側脛骨幹粉碎移位IIIC型開放性骨折（最後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右側尺骨肱骨脫位、右側手部第一掌開放性骨折、指掌關節沾黏變形、活動功能障礙、右側橈骨第I型開放性骨折、骨盆及恥骨右上邊緣閉鎖性骨折、右腳踝骨曝露之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背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踝垂足變形之重傷害。嗣陳坤雄於事故發生後，警方前往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詹林金鳳委任其子詹麗翰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坤雄於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詹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其母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導致右側膝下截肢之事實。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資料各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3張

		證明本案車禍發生經過及現場、車損狀況等事實。



		4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3年6月27日、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3年6月21日、6月27日、6月28日、10月16日、10月18日、114年2月14日、2月24日、3月5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14年2月2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251049號函文各1份

		1.告訴人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所受傷勢情形。
2.告訴人於案發後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就醫，並於114年2月18日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屬於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稱之重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又被告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坤雄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4年度審易字第1084號），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坤雄犯過失傷害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坤雄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害罪。　　

　㈡被告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堪認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專業公車駕駛，駕駛公車上路，本應遵守如附件所示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竟疏未注意而肇生本件車禍事故，造成告訴人受有如附件所示之重傷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本案過失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有意與告訴人洽談賠償事宜，經本院安排調解後，雙方因金額差距過大以致無法達成和解(見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並考量被告於警詢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靜怡提起公訴，檢察官鄭舒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吳書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沂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867號

　　被　　　告　陳坤雄上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坤雄任職於東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公車司機，於民國113年1月23日2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公車，在高雄市○○區○○路000○0號站牌前停靠，開啟車門讓乘客上下車時，適有乘客詹林金鳳欲下車，陳坤雄本應注意公車乘客上下車之狀況，且公車關門前應先觀看車內、外後照鏡，待乘客下車並確實離開車門後，始得將車門關閉起駛，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詹林金鳳是否確實下車離開即關門起步駛離，致詹林金鳳遭公車車門夾住後倒地拖行，因而受有右側脛骨幹粉碎移位IIIC型開放性骨折（最後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右側尺骨肱骨脫位、右側手部第一掌開放性骨折、指掌關節沾黏變形、活動功能障礙、右側橈骨第I型開放性骨折、骨盆及恥骨右上邊緣閉鎖性骨折、右腳踝骨曝露之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背開放性傷口5-10公分、腳踝垂足變形之重傷害。嗣陳坤雄於事故發生後，警方前往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詹林金鳳委任其子詹麗翰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坤雄於偵查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告訴代理人詹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其母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導致右側膝下截肢之事實。 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相片黏貼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駕籍資料各1份、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3張 證明本案車禍發生經過及現場、車損狀況等事實。 4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3年6月27日、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113年6月21日、6月27日、6月28日、10月16日、10月18日、114年2月14日、2月24日、3月5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114年2月27日長庚院高字第1140251049號函文各1份 1.告訴人詹林金鳳因本案車禍所受傷勢情形。 2.告訴人於案發後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就醫，並於114年2月18日接受右側膝下截肢手術，屬於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稱之重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又被告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請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檢　察　官　張靜怡　　 



